
 1

執行及成果報告書(僅美髮業的部份) 

 

一、研究背景與相關研究： 

 
    從歷史和當代勞動市場來看，工作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沒有明顯性別色彩

的，男性與女性共享一個職業領域並且彼此競爭其中資源的行業，也就是所謂性

別整合程度高的行業；另一種則是有性別的，這類行業中大多數的成員都屬於同

一性別，也就是所謂性別隔離程度高的行業。護士、秘書、保姆、小學老師等行

業之於女性，以及卡車司機、機械工程師、軍人警察等行業之於男性，都是後者

典型的例子。男性與女性在職業分佈上的性別隔離現象通常被認為是造成兩性經

濟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原因。換言之，由於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大多集中在數量有限

的幾個低薪職業中，女性的平均收入與經濟地位自然比男性來得低。因此，有些

國家為了改善經濟上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所設計的政策也經常是針對行業間的性

別隔離現象下手。 

 
    八０年代以來，女性主義思潮和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影響所及，許多學術

領域中紛紛興起從性別觀點出發的研究，勞動市場和工作的研究也不例外。然

而，學術界有關行業間性別隔離現象的研究通常有個傾向：重視女性經驗而忽略

男性經驗。有關性別在工作場域中的影響及意義方面的研究大部份都是以女性在

職場工作機會的不平等為焦點，針對男性所做的研究相當少。在行業性別隔離研

究方面，有關女性在傳統男性行業中之處境的研究(Kanter, 1977; Martin, 1980; 

Epstein, 1981; Deaux and Ullman, 1983; Stiehm, 1989; Jacobs, 1989; Reskin and 

Phipps, 1988; Reskin and Roos, 1990)蓬勃興起。雖然近年來也逐漸有學者研究男

性在傳統女性行業中的地位(Schreiber, 1979; Williams, 1989, 1993, 1995)，然而，
和對女性工作的研究成果比起來仍然遙遙落後。某種程度而言，在性別與工作的

研究領域中，性別似乎被認為只對女性有影響，而且一定是負面的影響。至於性

別對男性的影響如何、是否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影響、性別對女性的工作機會是

否都沒有正面意義等層面，則比較少被討論到。可以說，到目前為止，性別對工

作世界之影響的相關研究，是相當性別不平衡的。 

 
    這種研究傾向自然和女性在西方勞動史的研究上，一直處於邊緣的角色有

關。白人男性技術工人的經驗被當成普同的經驗，而工作婦女則被描繪成妻子和

母親(Cockburn, 1991)。在第二波婦運以及隨後的女性主義思潮洗禮之下，一些
學者們開始將目光集中在女性的勞動經驗上，以挑戰過去勞動研究的男性中心觀

點。在工作研究領域中引進性別觀點當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也無疑的拓展勞

動研究的新視野。可是，只強調女性經驗卻相對忽視男性工作經驗的研究趨勢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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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勞動市場的性別研究無法呈現完整的性別觀點，甚至無法呈現完整的性別歧

視運作機制，因為要完全的瞭解女性在職場上的不利地位，必須也同時檢驗男性

的有利地位。 

 
    至於本土研究部份，有關性別對工作之影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婦女就業問題

(伊慶春、高淑貴, 1986; 呂玉瑕, 1983, 1992)、婦女勞動參與(高長, 1991;張素梅, 

1978, 1988; 劉鶯釧, 1988; 蔡青龍, 1988; 徐育珠、黃仁德, 1994; Liu, 1983; C. C. 

Chang, 1980; Wiltgen, 1990; Lu, 1992)、性別對教育成就與階層化的影響(蔡淑

鈴、文崇一, 1985;謝小芩, 1992; Tsai, 1984; Tsai, Gates and Chiu, 1994)、男女工資

差異的決定因素(張晉芬, 1991;江豐富, 1988;吳惠林, 1988;高長, 1991;曹添旺、賴

景昌, 1982;費景漢、曹添旺、賴景昌, 1981;劉鶯釧, 1989;吳惠林、苗坤齡, 1991;

范麗娟, 1985;周孟熹, 1989;王素彎、連文榮, 1989; C. F. Chang, 1994; Gannicott, 

1986)等方面。至於直接探討職業性別隔離現象的研究(蔡淑鈴, 1987;許嘉猷, 1985;

賴錦慧、張晉芬, 1993, 1995;吳忠吉, 1988; C. F. Chang, 1988; C. C. Lin, 1989)，則
多為從整體行業的角度來分析性別隔離現象對兩性經濟差距的影響。 

 
    這些研究或者從整體勞動市場的角度來分析男女工作位置的結構性差異，或

者從個人工作條件的角度來探討男女的就業狀況、經濟差異與性別歧視問題。然

而，在個人工作條件與勞動市場結構這兩個分析層級中間，卻缺乏一個組織的分

析角度；欠缺從組織角度分析組織內部如何維持並複製性別關係與性別分工，或

是從職業特性、性別比例、社會期望與性別刻版印象等角度探討個人的工作情境

與工作機會如何受到影響的研究。 

 
    針對這一點，本研究以兩年為期，進行這項「性別隔離行業中的兩性工作機

會研究」。選定兩個性別隔離行業為研究對象──警察與女子美髮師──一個是

傳統男性工作領域的職業，一個則是絕大多數成員為女性的行業。本研究計畫從

一個具體的組織脈絡中(organizational context)中，探討性別如何透過組織中的各
種機制作用，影響男性與女性的工作生涯。 

 

二、研究目的 

 
    解釋女性在職場的不利地位的理論，在性別角色社會化理論之外，主要有兩

類：以經濟理性為解釋基礎的，以及以性別歧視為解釋基礎的理論。這兩派理論

在解釋經濟地位上的性別不平等時，經常是針鋒相對，少有共識。本研究希望能

針對這兩派理論的爭議核心問題，例如：職業分佈上的性別隔離是否為造成男女

經濟不平等的主因？消泯職業性別隔離現象是否就能縮小或消除男女間的經濟

差距？性別歧視在職業性別隔離現象中扮演何種角色？等提供新的實證證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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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釐清這些議題的可能性。為了對本研究所企圖解答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說明，

以下將先對這兩派理論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以人力資本論與新家庭經濟學為主的經濟學理論： 

 
    簡單的說，以人力資本論與新家庭經濟學為主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女性的不

利地位是由於和工作有關的女性特質所造成的。女性無法和男性競爭最好的工

作，因為她們若不是因為社會化的緣故，未能具備和男性一樣好的工人特質，像

是企圖心與進取心。否則就是因為她們還兼顧家庭責任，未能像男性一樣投注同

樣的心力在工作上。根據此派理論，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性別

（或種族）歧視是不可能存在的，男女勞動市場報酬和位置的差異反映的正是男

女生產力的差異。因為歧視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雇主必須為沒有生產力差異為

基礎的歧視付出代價，而這個代價就是失去競爭力，最後必須退出市場。 

 
    對於性別隔離現象，這派理論傳統的解釋是：男女之所以集中在不同的行

業，是因為女性和男性根據投資效益最大化的原則所做的理性選擇(Becker, 1971, 

1993)。女性因為自己知道將來要因為生子育兒的緣故，暫時離開市場，因此在
一開始進入勞動市場時就選擇一個離職時所造成的薪資貶值率最低的職業──

通常這些行業都是技術層級低、工作中的訓練少(on-the-job training)而低薪的行
業──因而造成女性大量集中在少數行業的現象。 

 
以性別歧視為切入點的理論： 

 
    對於以上的觀點，反對聲浪主要來自於傳統組織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的陣

營。她們主張女性的低成就是肇因於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等男性造成的惡劣工作環

境因素，而不是女性比男性能力差，或者女性自願選擇進入那些「女性化的」低

薪行業。她們透過一些研究顯示女性和男性即使具有同樣的工作條件、擔任同樣

的工作，他們所面臨的工作處境、所受到的待遇也仍然不相同。女性如果要進入

一個有聲望的行業中時，總會遭遇各種障礙。即使她們進入了這些行業，未來工

作升遷上也都不免會面臨到所謂的「玻璃天花板」，無法升到高位(Reskin and 

Phipps, 1988)。 

 
    不過，這些反對傳統經濟學觀點的學者們，雖然同樣意識到女性在組織中所

面臨的不利情境與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有密切的關係，然而有些從事組織研究的學

者比較強調女性在組織中的不利情境是組織設計所造成的；而女性主義學者陣營

則比較強調女性在組織中的不利情境是男女權力不均所造成的結果，組織設計只

是表面原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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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組織設計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相關研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 Rosabeth 

Moss Kanter的點綴主義(tokenism)理論(1977)。她認為女性在幾乎都是男性的職

業中所遇到的障礙，和她們在組織中的人數過少（numerical minority)有關。雖然
男女可能有同樣的能力和條件，但是組織結構卻會經由點綴主義的機制而造成性

別分化。由於這些點綴性的少數女性一眼看去就和掌控團體（男性）明顯不同，

因而她們會受到超乎一般人的特別注意，她們因此面臨刻版印象、角色類型化，

以及各種形式的邊緣化的處境。 

 

    然而，Kanter的理論也受到許多質疑與挑戰(Zimmer, 1988; Izraeli, 1983; Ott, 

1989; Williams, 1995)。Kanter認為，職業場所中女性所受到的騷擾或是歧視其實
不是女性特有的問題，同樣的問題會發生在任何「點綴性少數團體」成員的身上。

換言之，無論這個少數人團體是黑人、女人、特定階級或年齡群，或是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上的少數，只要他們的人數少到一個程度，就會遭遇類似的歧視現象。

因此，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工作環境以及組織高階層中的不利處境，根本肇因不是

性別歧視，而是「少數─多數」成員在工作場所互動下所形成的少數歧視。 

 
    部份學者並不同意這樣的論點，反對聲音特別來自女性主義學者。質疑點綴

主義的學者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工作場所男女的比例顛倒過來，同樣的情

境會出現在少數男性的身上嗎？女性主義學者不這麼想。她們認為，只分析組織

結構的重要性會忽略了權力在資源分配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造成性別不平等的

根本原因是男性和女性在組織中所掌握的權力不同。光是改變組織設計或是平衡

成員的性別比例是不能改善女性的經濟地位的，因為只要男性仍然握有修改組織

規則的權力，男性永遠可以設計出有利男性、不利女性的組織運作方式來(Reskin, 

1988)。 

 
    這些有關性別如何影響個人工作世界的理論爭議當然不是任何一個研究所

能解決或回答的。不過，本研究嘗試針對其中幾個相關的理論問題做實證的探

索，希望一方面能夠蒐集新資料以供檢驗印證相關理論在台灣社會經濟脈絡中的

適用性；另一方面也能為理解性別作為組織台灣勞動市場結構的主軸之一提供一

些新證據與新資料。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根據不同的研究問題之性質，分別採用統計資料分析、參與觀察與深

度訪談等研究法進行研究。統計分析法將用來處理薪資與男女在該行業各層級之

分佈狀況等量化資料，作描述性的統計分析，蒐集之資料包括：警察業與美髮業

中，從訓練階段的專業學校註冊入學人數、畢業人數，到進入相關行業的求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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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實際錄取人數的性別比例，以及這兩個行業各階層中男女的分佈狀況資料

等。參與觀察法則將用來觀察理解組織間兩性互動、性別化的空間安排等研究議

題方面。至於本研究的核心議題「性別對工作機會的影響」的各個部份，則主要

將透過深度訪談警察與美髮業之重要相關決策者及從業人員來蒐集資料。 

    此外，本研究並針對美容院的從業者性別與其工作階層之關連進行電話調

查，以大台北地區電話簿，登記為理髮燙髮美容院之樣本做隨機抽樣，共抽取

370家理髮、燙髮、美容院和指壓業者。在民國 88年 1月 11日至 28日間進行

電話調查，總共回收 228個有效樣本，電話調查訪問的統計檔案已初步整理完
成，並將提供中央研究院調查工作室存檔供其他相關學術研究分析之需。 

 

四、初步研究發現 

1. 美髮師的人力投資與養成訓練 

 
  美髮業的人力需求是很大的，其人力來源管道主要可分為學校體系（主要為

高職美容、美髮科）、業界的在職教育訓練（學徒式的）、以及美容美髮相關的補

習教育（通常為美髮師在外開班授課）。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美髮業從業人員中，

高職與國中、職校畢業者的比例佔了大多數。從我們的調查中，1019名美髮院

助理中有 365名是採建教合作的方式雇用（35.8%），而建教生中有 97.8%的比例
是女性。這意味著男性和女性美髮師的來源是相當不同的：女性多半都是經由正

就讀學校體系中的美容美髮科，以建教合作的方式進入美髮界工作；而男性則多

半是半路出家從作學徒開始的。造成這種職業進入管道的性別差異的原因是過去

美容美髮科不收男生。不開放男生進入相關的技藝學習領域，當然男生無法循正

式職業教育管道進入這一行。 

 
表一、1994年理髮及美容業各業受雇員工男女人數──按教育程度分 

 國小自修

或不識字 

國（初）

中（職）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專 研究

所 

總計 

女 3053 

(9.6%) 

9558 

(30.0%) 

3022 

(9.5%) 

16126 

(50.6%) 

110 

(0.3%) 

23 

(0.1%) 

0 31892 

(100%) 

男 3 

(0.1%) 

1264 

(40.7%) 

424 

(13.7%) 

1337 

(43.1%) 

49 

(1.6%) 

26 

(0.8%) 

0 3103 

(100%) 

總計 3056 10822 3446 17463 159 49 0 3499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受雇員工動向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1995。 

 

  剛進入美髮業這一行，通常先要 3天到一周的職前教育，再來就是大約一天

10~12小時一般的助手工作。一般而言新手必須先做 1-3年的助理（助手），在

此期間可跟店內設計師學習或自費到外面上課，領固定薪水（約 1-2萬）。剛升

上設計師時，因為顧客不多，所以公司會支付 2-3個月的底薪，之後就用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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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業績越好收入越高。通常升上設計師以後的收入會和經驗、年資成正比。 

 
2. 髮廊類型與經營型態的差異 

    
  女子髮廊的規模與經營型態是決定美髮師工作環境與工作性質的一個重要

因素。美容院的規模通常都以其硬體設備為區分標準。具體的計算方式通常是依

據每一家髮廊的美容椅數多寡為準。美容院規模大的有 30、40張美容椅，小的

只有 1、2張，做家庭式的經營。按照美容同業公會的會費徵收標準，美容院可
以分為三級： 

甲級：10張美容座椅以上（約佔台北市全部女子美容院的 3成） 

乙級：5─9張座椅（約佔 4成） 

丙級：5張以內（約佔 3成） 

 
  在本研究中，則在髮廊規模的分類方式之外，另外以經營型態來分。將女子

髮廊分為家庭美容院、個人與小型工作室、獨資合夥中型店以及中大型連鎖店四

種。髮廊規模與經營型態之間也呈現某種對應的關係。連鎖店式的髮廊幾乎都是

甲級的規模，家庭式的髮廊則多半只有 3到 5張美容椅的規模，而個人髮型工作
室、獨資或合夥的中型店則介於兩者之間。 

 
表二  大台北地區的美髮院型態 
髮廊型態 家數 比例 
家庭美容院 36 16.8% 
個人與小型工作室 73 34.1% 
獨資合夥中型店 69 32.2% 
中大型連鎖店 36 16.8% 

N=228 

 
    若以剪髮價格做為區分低、中、高價位的依據，發現家庭美容院多為低價位

(52.9%)，中大型連鎖店走中價位路線(55.6%)，獨資合夥中型店高價位的居多

(45.6%)。個人和小型工作室的價位有低有高。美髮院開設在普通住宅區多為低

價位(50.9%)，開設在高級住宅區多為高價位(86.7%)。 

 

  髮廊連鎖店的的部份，目前約佔台北市全部髮廊中的 1成 6。然而實際的顧
客人數則遠超過這個比例。連鎖店不一定比較賺錢，但是因為連鎖店的本店先掌

控了人力資源（通常是以聯絡職訓局、學校的方式先招募到一定數量的助理），

再招收加盟店，加盟店每個月通常要給本店加盟的分店金約三萬元左右。連鎖式

髮廊又可以依價位分為三種： 

 

(l) 中價位連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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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曼都、貝詩，此種店走大眾化路線，是目前台灣最普及的髮廊類型、雖

然因價位低，而吸引許多 客人光顧，但在技術及店的裝潢、整體風格上，顯得

不夠精緻。設計師水準良莠不齊、且幾乎都是女性，大部份都是美容科畢業或是

建教合作出身。 

 

(2) 中高價位連鎖店 

  例如查理、丹尼爾( 丹麗)．店的裝潢走高級路線，頗具特色。設計師的水
準較整齊，有入店之審核考試。 

 

(3) 高價位沙龍店 

  例如髮影集（天母）、 羅曼奴（東區）等店。設計師人數少，約 4-6人、男
性在高價位沙龍的比例明顯比中價位連鎖店高。店的裝潢非常講究、供應的飲料

也很高級。客人不多，多半為中上階級。 

 

 
3. 髮廊組織設計與升遷機會 

 

  美容院從業員年資與收入的關係：建教生約 1萬元上下，3年建教生生涯期

間實際上真正在店裡學的時間只有 1年半。畢業後如果努力一點學習的話，通常

兩年就能夠升任設計師。畢業後到升設計師這兩年內的薪水大概是 1萬 5左右。
之後就可以當設計師，升上設計師以後的收入（主要）就靠業績，而不是靠固定

薪水了。不過每一家店的晉升情形不一樣。 

 
  一般連鎖性美容院裡，助理或設計師薪水的計算方式並不相同。助理的工資

是按照月薪來計算的，和實際的工作量無關。升到了設計師以後，則是按照服務

的客人人數和項目抽成，一開始當設計師的時候「過得很慘」，因為薪水很低，

之後，慢慢的穩定下來有了三、四萬，四、五萬元，之後也有人可以做到十萬元

的月薪，因為是看抽成的比例來計算。 

 
  雖然助理類的工作性質、技術需求上都差別不大，但是連鎖店式的髮廊都會

將職業分層增加，使得升遷的階梯也因而拉長。這種職業升遷階梯的多層化，其

意義未必是經濟上的，因為三級助理之間的薪水差異很小；它提供的毋寧是一種

心理上的誘因──感覺到自己在往上爬、辛苦和努力有可見的成就。此外，更細

密的層級劃分也給在最底層以上的各級助理和美髮師清楚分明的權力感。 

 
  越有規模的髮廊，通常越講究層級分明的分工型態。名流美髮美容企業的副

店長表示，店裡的升遷管道，是透過一連串的考試，最基層開始，分別是三級助

理，負責洗髮；二級和一級助理，負責燙髮。但是工作內容仍有不同之處。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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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分成三級，負責吹風，再來則是準師，最高一級就是設計師。 

 
4. 性別化的分工──垂直隔離與水平隔離 

 
  性別化的分工在美容院這種高度女性化、工作人員和顧客幾乎都是女性的工

作環境中一樣存在。男女在髮廊中工作不但有垂直分化的現象，也有水平分化的

現象。表三中可以看到，在美髮業的職業結構金字塔中，男性大量集中在最上層

的管理階層和首席設計師一類中。雖然男性只佔美髮業總人數的 17.6%，可是男

性在管理階層、首席設計師的職位上卻佔了相當大的比例(48.1%、28.4%)。最明

顯的性別分工就是助理層級的男性極少(7.5%)，幾乎都是洗頭小妹而很難看到洗
頭小弟。我們在實地觀察研究和訪談中也發現，許多顧客喜歡找男設計師吹整頭

髮或造型，可是大多數的女顧客都會覺得讓男助理洗頭是一件奇怪的事。美髮業

職位階梯的三角形中，越高階層的美髮師層級兩性的比例越接近；越低的助理層

級兩性比例差距越大，女性的比例越高。 

 
表三 大台北地區美髮院從業人員的性別比 
 女性 男性 總數 
管理階層 147 51.9% 136 48.1% 283 
首席設計師  78 71.6%  31 28.4% 109 
設計師 773 80.7% 185 19.3% 958 
助理學徒 943 92.5%  76  7.5% 1019 
所有從業人員 1879 82.4% 401 17.6% 2280 

*管理階層包括店長、副店長、經理與現場主任；助理學徒包括半師、吹風手、
勞電手、助理、學徒等訓練人員。所有從業人員不等於管理階層、設計師、助理

學徒等相加的總和，乃因為有些店家一個人可以擔任兩項以上的職務。 

 
  我們的調查也發現男性設計師在中上價位髮廊（多集中在天母、台北東區）

所佔的比例明顯的比中低價位髮廊來得高得多。若設計師男性比例大於或等於

50%的髮廊，有一半是走高價位路線(50%)；與之相較，完全由女性設計師所組
成的美髮店則偏向中、低價位。 

     
 男設計師通常強調他們將這份工作當成事業來經營，較為積極，企圖心強。

而女設計師則較容易因為家庭而中斷工作。男設計師對工作的態度較為一致，多

半將之視為終生事業，企圖心強、希望將事業擴大，或者希望能走到幕後、往行

政主管等領域發展。女設計師則比較強調將美髮的工作當成一種興趣；也有的女

性設計師會表示女性最終仍是要回歸家庭，要嫁人的，當有自己的家庭以後，可

能就會考慮不做了。大部份的女設計師認為在婚後可能時間上無法兼顧家庭與事

業，因為做這一行的工作時間很長，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太少了。但是也有女設計

師認為女人還是應該有工作才不會無聊，也表示只要夫家不反對，會一直想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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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和其他的行業比較，美髮業的流動率頗高，一方面是因為倒店率高，一方面

也是因為公司沒有合約之束縛，人總是想往高處爬，設計師們也努力尋求更大之

發展空間。至於男性設計師部份，由於男性設計師的職業生涯規畫最後的階段主

要都是自己開店，比較沒有轉店的考量。 

 

 綜合女性受訪者的意見，女性選擇在美髮業發展有許多好處：1）有一技之

長，不像一般服務業，店員櫃檯小姐技術低、可替代性高；2）在短短 5年間就

可以出師；3）和老闆之間的關係較平等：「老闆提供地方，我們提供手藝，甚至

還提供顧客」；4）因此，不必看人臉色、不必靠關係找工作；5）就技術學習的

投資報酬率來看，這是報酬率相當高的行業；6）工作場所「平心而論，有什麼
行業能夠讓一個女孩子整天在冷氣房裡面工作，不必在外面拋頭露面、曬太陽

呢？」 

 
  但是相對而言，美髮師的工作不但辛苦，還經常意味著種種的職業病。在美

髮師訓練過程中，皮膚被燙髮藥水泡得過敏、潰爛，因為工作中間無法中斷進食，

美髮師也容易罹患腸胃疾病；整天站著工作久了，造成的靜脈區張問題，以及長

期使用雙手，有五十肩的美髮師也很多。這些職業病在出師以後反而不見減少。 

 
  「我有一個朋友在成為設計師之後，轉業去作櫃檯小姐，因為美容院的工作

還是比較辛苦，譬如只有禮拜天休假，一天工作 12小時，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
點，非常辛苦。」（羅斯福路三段一個美容師的說法）此外，因為美髮業不受勞

基法保障，沒有退休金，也等於缺乏經濟安全感。 

 
5. 論件計酬抽成制度 

 
  設計師們的收入是按照業績來抽成的：業績越高，設計師們抽成的比例就越

高。業績差的設計師大約只能抽 3成左右，而業績好的設計師則可以抽 4到 5
成。這也是一種鼓勵設計師們「衝業績」的辦法。這種薪資制度的設計使得剛開

始衝刺的新手美髮師除了經營技術以外，還要認真經營與顧客的關係。連鎖店和

個人工作室通常都會在新顧客上門時要求填寫一份個人資料表，裡面除了染燙髮

的歷史以外（展現其專業色彩），還有個人生日、住址、電話等資料，新設計師

常常藉著不斷打電話詢問顧客自己整理頭髮是不是有困難、寄生日卡來家中問候

等方式，吸引第一次因為不指定設計師而成為顧客的人繼續找她。 

 

  還有，喜媚的新設計師剛升的時候，店裡會慶祝她升遷而給她的客人 6~8
折的優惠，以便鼓勵客人嘗試新設計師的手藝。甚至，此設計師我初次讓她剪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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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她還打折不收我她那份的錢，（原價 680~700元，只收 380元，也就是說，

設計師抽的比例約為 45%左右）可能也是吸收顧客的目的。如果這些作法真的是
一種吸收固定客人的手段的話，我們應該會看到經驗老、客人多的設計師因為沒

有這種需要而不需要靠此種方法與客人維繫感情；她們主要靠的是顧客信賴的技

術。 

  
6.「技術」的重要性與社會文化意義 

 
  論件計酬式的抽成薪資計算方式使得在美髮業中充滿競爭。而幾乎所有的受

訪者都提到這種競爭的基礎就是技術好壞。「沒有什麼男設計師、女設計師的分

別，技術好，客人就多」。因此，當被問到男性設計師是否收入較高的時候，通

常受訪者都會強調那是因為男設計師的技術比較好，或者比較受客人歡迎的緣

故。 

 

  高典髮廊的 Michael說：「男設計師或許比較受歡迎、 因為女性顧客比較
多，而且女生的消費性質比較廣泛。」羅曼奴的一位女設計師說：「一般男性是

比女生吃香，但是我覺得男性在這一行的壽命不會比女生長。以前的經驗，啊，

帥哥，好像偶像崇拜。」髮影集的一位港師說：「男性在台灣做沙龍美髮頗吃香，

東區有許多男設計師一個月賺二十幾萬，他們比較高帥，衣著都是名牌，而且經

驗豐富。」 

 
 男女性設計師在美髮業成就的差異，被大多數受訪者歸因於「技術」的問題。

如果不是直接的表示「男設計師的審美觀比較好」「比較敢剪」，就是表示決定設

計師收入聲望高低的唯一因素就是「技術」。當受訪者談到「技術」的時候，幾

乎每個人都理所當然的肯定了技術的客觀性與正當性。然而，在實地觀察的過程

中，我們發現髮廊中所謂的「技術」，其內涵包括了社會、文化因素的交錯影響，

並不是一個如此「客觀」的事實問題。 

 

  越高級的髮廊，其整髮服務所包括的情緒需求 (emotional demand) 就越高，
其技術的內容也不再只是經由髮型的設計和剪燙本身來定義，而包括了剪燙、設

計工作以外的其他人際互動與情緒滿足。在家庭式的美容院中，美髮師與顧客的

互動是建立在鄰里間熟悉的社會脈絡之上的；在高級髮廊中，美髮師與顧客的互

動則與彼此的階級身份與外貌談吐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幾位髮型設計師都提到成為成功設計師的條件。他們都表示，做這一行，雖

然技術是一個重要的條件，但只有技術是不夠的，口才、態度、外表都必須具備，

才能和技術相輔相成。以口才來說，除了和客人聊天之外，還要說服客人接受你

剪出的髮型，因為有些客人不敢嘗試太流行的髮型。基本上，客人是崇拜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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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設計師必須表現出自信及說服力。而態度親切的話，就容易跟客人熟，

客人才不會因為設計師的一次疏忽就棄他而去。至於外表上必須打扮、跟得上流

行，所以必須時常注意流行資訊。一方面吸收流行資訊可以增加和客人聊天的話

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客人做整體的搭配。「穿得太土，自己的專業能力也會被

質疑」。不只是設計師的外表，連店的外表、裝潢、地點、整體感覺等也都會影

響髮廊和設計師的專業形象，不能忽視。 

 
  正如前面談到性別薪水差異時，一位港師的說法：「男性在台灣做沙龍美髮

頗吃香，東區有許多男設計師一個月賺二十幾萬，他們比較高帥，衣著都是名牌，

而且經驗豐富。」設計師的外表與應對成為高級髮廊工作需求的一部份；男設計

師們和他們的顧客在衣著上、談吐應對上所顯示的階級性格要盡可能的接近。這

種藉由身份屬性的相似性可以拉近設計師和顧客的距離，使顧客和設計師之間的

消費關係固定化。 

 
  就這一點而言，男設計師的外貌要求似乎又比女設計師的外貌更被強調。曼

都的一位男設計師說：「基本上外貌別太差，嘴巴甜一點，〔男設計師〕是有那麼

一點點吃香」。髮影集的一位男設計師認為：「做這一行要看自己的技術、口才、

給客人的感覺……」。 

 
7. 男性權威與技術認定 

 
  訪談中，我們發現雖然很多設計師會說技術上，男女設計師沒有什麼差別、

會強調髮型設計和審美有關，技術完全由客人評斷，技術好不好是非常「見仁見

智」的事，可是另一方面也會有不少男設計師以其他的方式間接表達他們對男設

計師能力優於女設計師的肯定。其中，最常被提出來的理由包括：「男性審美觀

比較好」、「男性比較敢剪」、「男性會不斷追求進步、學習效果比較好」。一位提

出「男性審美觀比較好」想法的男設計師更清楚的表示，女性的美本來就是由男

性眼裡來評斷的，所以男性設計師比較能掌握女性的造型美感。 

 
  審美、美感牽涉到主觀認定的問題，因此，說服能力便可以在認定的過程中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我們的實地觀察過程中，看到一些設計師透過說服，使

得顧客相信某種髮型是「美的、適合她的」的有趣例子。一開始的時候，女顧客

並不喜歡設計師所剪出來的髮型，（我們也認為很難看）但是透過男設計師很肯

定、自信的說服，女顧客後來開始覺得其實新髮型很不錯。在這個經由說服而形

成的「美感協商過程」中，設計師說服能力的重要性絕不能被低估。在這個過程

中，我們也有理由懷疑文化中賦予男性的權威與自信形象，可能對於男性的說服

力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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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文化的層次上，男性美髮師的權威與專業色彩也不斷的被大眾媒體所

強化、重新形塑──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美髮師的行業時，經常以男性設計師為

採訪對象；幾個有名的整髮用品、洗髮精廣告都是以男性設計師來現身說法。這

種媒體再現（representation）本身雖然也是社會對與男性工作上的專業、技術色
彩的反映，然而不可避免的，這種媒體再現也一再複製了男性髮型設計師的專業

形象，並且更加深了社會的刻板印象：「男性髮型設計師的技術是優於女性髮型

設計師的」。這種文化迷思終將回過頭來成為女性顧客選擇男性美髮師的心理助

力。 

 
  在設計師技術好壞的認定過程中，我們看到顧客與設計師們對於客觀技術的

認定，如何也同時透過文化中賦予男性的評量女性美醜能力，以及具有權威色彩

的說服技巧而「協商」（negotiation）出來。技術不是一個事實（ fact），而是一個
協商出來的結果。 

 
8. 緊密互動的工作場所人際關係 

 
  美容院裡的人際互動是非常緊密的。一方面美容院的工作時間非常長，如果

員工自行在外租屋居住，台北房租貴，如果讓員工住到市郊便宜的地段，交通時

間上的支出就非常可觀，店方為了能夠準確掌控開店時有足夠的人力，也不希望

員工出去自己租屋。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建教合作生都是從南部學校裡「一整個

遊覽車載上來的」，店方對於這些年輕小女孩們的家長有種無形的責任。在人生

地不熟的台北，從建教合作生開始第一天的實習起，她們絕大多數都是住在公司

提供的宿舍裡面，有的宿舍就在店的附近，有的宿舍在郊區，上下班是有交通車

載送的。這種全天候的集體生活中，人際互動因而十分緊密。 

 
  在美容院的小世界裡，店主有時候必須身兼年輕助理們的父母之職，管理監

督她們工作之外的日常行為。無論助理或是美髮師，一整天下來，最主要的互動

對象不是同事就是顧客。男美髮師因為人數較少，通常下班以後也另有住所，而

單身的女美髮師則經常在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另覓住所之前，還會與助手們住在

宿舍裡。這種時候，美髮師通常很有權威，可以扮演宿舍舍監的角色。頻繁緊密

的互動下，人際關係便比一般工作場所裡的人際互動要來得稠密的多，衝突摩擦

的機會也自然增加。 

 
  因此，在訪問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人際關係或感情上的因素

經常是助理或設計師離開一家髮廊的最主要原因。很多人都在描述工作環境的考

慮時，一再的表示「大家要處得來最重要」，女性設計師特別是如此。相對的，

男性設計師則很少類似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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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性受訪者談到自己比較喜歡在什麼型態的髮廊工作時，可以發現她們對

於髮廊規模型態的差異認定，多集中在人際關係的層面上。有人喜歡連鎖店有制

度化的管理，有人則覺得連鎖店人員複雜；有人喜歡單店型的高級髮廊人際關係

單純，有事可以大家溝通，管理比較人性化，但是也有人覺得單店的老闆直接管

理，個人色彩濃、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 

 
  美容院的工作環境中，除了狹小空間所擠壓出來的稠密人際互動之外，另外

一個與美容院員工生活息息相關的工作環境特性就是零碎化的空閒時光──休

息時間都是不固定的，有客人的時候連續幾個小時不能坐下來是常有的事；可是

生意清淡的時候，因為客人隨時可能上門，所以也不能走開。她們的休息時光就

是客人剛走，下一個客人還沒來以前的片段零碎時光。這種時候，通常她們只能

看店裡的流行雜誌、八卦雜誌打發時間。設計師們生活的圈子小，工作時間又長，

沒有時間也很難有機會認識新朋友。加上工作的作息又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一

樣，因此休閒生活也相當簡單，多半是待在家裡睡覺、看電視、或是看些流行資

訊充實自己。 

 
  在這樣緊密的人際互動關係與極懸殊的性別比例環境中，男性的角色具有高

度的可見性（visibility）。他們也面臨類似 token women所面臨的角色壓力。最主
要的壓力形式就是男性設計師在工作場所會有被視為「女性化」的現象。一位男

設計師說：「男性較粗，在做女性為主的行業時，一定要更細心，比如說手要輕

一點、講話要節制一點，要特別注意這方面的事情所以從事久了，容易有女性化

的傾向，多少會被同化。」在女子髮廊這樣女性化的工作場所工作，男設計師會

面臨一些必須證明其性別角色的壓力，助理或女設計師有時候會表示男設計師有

點「娘娘腔」。 

 
9. 美髮師性別比例的歷史變化──港師大量來台的意義 

 

  在訪談過程中，許多設計師都提到「港師來台」的現象。4、5年前大量香
港髮型設計師來台灣發展，由於香港髮型設計師多為男性，他們在台灣又大多集

中在高價位的髮廊、工作室。由於剪髮技術好、流行資訊的吸收比台灣快，所以

來台灣發展後極佔優勢。這個現象是造成台灣美髮業男性從業人數增加的一個重

要原因。查理髮廊的一位女設計師說：「因為兩三年前大家比較崇拜港師，港師

多半又是男的，技術比台灣的好，也因為如此改變了台灣的觀念，覺得男孩子從

事此行業不錯，所以男設計師越來越多。」類似的說法也有另外的美髮師提到。

顧客崇拜港師的現象也間接提高了髮型設計師的專業地位與經濟誘因。 

 
  從男性成為美髮師的理由可以看到此行業男性從業人員比例提高的歷史原

因確實與兩個美髮師行業的歷史變化有關，綜合男性受訪者所談到的幾點考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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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美髮業的原因： 

美髮師的行業給人衣著乾淨、整齊的印象，許多男性不願在從事粗重、風吹日曬

的工作 

港師進入提高了原來美髮師的形象。受到港師進入台灣美髮界的影響──改變了

台灣人的觀念，認為男性也可以在這個行業中有很好的發展。 

現代人越來越重視造型，使此行業有利可圖。 

 
從這幾點理由中，我們可以看到美髮師的社會聲望、專業地位的提高與美髮師的

市場需求提高是男性進入這一行的主要考慮。 

 
  此外，女性美髮師也不排斥男性美髮師的進入；大家都認為男性加入這個行

業很好，這是個男女都可以做的技術性工作。這種正面肯定的態度也和一般女性

進入傳統男性行業會遭到排斥有很大的不同。一位受訪的女性美髮師也提到這是

男女都可以做的「技術性工作」。似乎也意味著女設計師也認識到男性美髮師的

加入，會提高這個行業的技術色彩，並且歡迎這樣的變化。雖然這一點仍然沒有

足夠多的證據來支持，但是至少女設計師對於男性進入這個傳統女性行業的正面

反應確實支持了女性主義者對於職業性別比例變化的解釋──男性的加入有助

於提昇傳統女性行業的地位，因此不會受到排斥。當傳統女性行業的市場價值提

高時（現代人越來越重視造型、美髮師需求增加，美髮師的專業性提高）男性開

始進入原本於女性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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